《关于淮北源淮实业有限公司公开遴选基金管理人的公告》（送审稿）
起草说明
一、起草背景
近年来，各级地方政府或企业纷纷设立产业投资发展基金（以下简称基金），通过借助资本的力量，引入区外优质企业和项目，完善当地的产业链结构，促进传统产业的升级优化，提升经济发展水平。为充分发挥淮北市烈山区产业投资基金在产业引导、产业培育、产业赋能等方面的作用，助推烈山区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，拟由淮北源淮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源淮公司”）成立6支基金，包括1支专项基金（专项投资于四维智能座舱项目）及5支产业基金，并公开遴选基金管理人。
二、起草过程
[bookmark: _GoBack]经过区领导多次专题会讨论和安排，该事项已经源淮公司支委会和董事会讨论通过。并征求区财政局（国资委）、区审计局、区投促局、区经开区、区科工信局、新正集团等6家单位意见。最终形成《关于淮北源淮实业有限公司公开遴选基金管理人的的征求意见稿》。
三、基金情况
（一）专项基金
1.基金规模：不超过2.6亿元。
2.出资比例：普通合伙人0.1%；源淮公司99.9%（后期源淮公司可以依据具体情况将认缴的份额转让给其他社会资本）。
3.合伙期限：7年（投资期3年、退出期2年、延长期2年）。
4.投资方向：四维智联（南京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智能座舱一体化生产基地项目）。
5.管理费要求：投资期按实缴出资额1%/年，退出期按未退出原始出资额0.5%/年，延长期及清算期免收。
（二）产业基金
1.基金规模：规模合计35亿元（2支10亿元、3支5亿元）。
2.出资比例：具体出资比例根据基金行业和每支基金的具体情况进行确定，单笔投资限额不超过基金规模的20%。
3.合伙期限：基金存续期限为7年，其中投资期4年，退出期3年，必要时可延长1年。
4.投资方向：主要投资于电子信息、新能源汽车零部件、新材料、装备制造（电力设备）等符合新质生产力及淮北市烈山区产业定位方向的产业。
5.管理费要求：投资期的管理费按不超过基金实缴出资额的1.5%/年收取，退出期的管理费按不超过基金未退出原始出资额的1.0%/年收取，延长期、清算期不收取管理费。
四、遴选条件
（一）管理团队及运营资质
1.在中国大陆依法设立的公司或合伙企业，且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，具备基金管理人资格。
2.基金管理人及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在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。
3.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、安全防范设施和与基金管理业务有关的其他设施。
4.有良好的内部治理结构和风险控制制度。
5.按照国家企业财务、会计制度规定，有健全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，具有国家规定的私募基金管理人资质，管理团队稳定，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和信誉。
（二）管理机制
管理团队具备健全的投资管理和风险防控流程，规范的项目遴选机制和独立的内部决策机制，完备的投资管理制度和完整的投资档案体系，能够为被投资企业提供创业辅导、管理咨询等增值服务。
（三）返投金额及比例要求
返投金额指本基金投资额及其他资本投资额。基金存续期内，总体返投烈山落地项目的金额应不低于源淮公司总体基金出资额。
（四）管理费要求
合伙企业的管理人负责合伙企业及投资业务的运营、管理、决策等职权（具体以签订的合伙协议为准）。
基金管理人对管理费的提取，以基金合伙协议、公司章程中载明的管理费率及付款期限为标准。
（五）本金及收益分配顺序
1.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向有限合伙人、普通合伙人分配本金;
2.向有限合伙人分配6%的门槛收益;
3.向普通合伙人分配6%的门槛收益;
4.基金存续期内，返投烈山的所有项目剩余超额收益分配标准：
（1）100%≤返投比例<130%，剩余超额收益，20%向普通合伙人（基金管理人）分配，80%向有限合伙人分配。
（2）130%≤返投比例<140%，剩余超额收益，30%向普通合伙人（基金管理人）分配，70%向有限合伙人分配。
（3）140%≤返投比例为<150%，剩余超额收益，40%向普通合伙人（基金管理人）分配，60%向有限合伙人分配。
（4）150%≤返投比例，剩余超额收益，50%向普通合伙人（基金管理人）分配，50%向有限合伙人分配。
以上返投比例按照上述“（三）返投金额及比例要求”解释。
（六）投资时效要求   
出现以下情况，源淮公司有权选择退出：
1.合伙协议签署满3个月，基金管理人未按规定程序和时间要求完成设立备案等相关手续的；
2.自投资基金拨付基金账户之日起满6个月，基金未开展投资业务的；
3.其他不符合行业法规及约定情形的。
五、遴选程序
1.发布遴选公告
2.材料报送
3.开展评审
评审工作按照“资格预审→评分评审→尽职调查→综合评定”四步依次推进。
4.结果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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